「TSRI-CTU聯合研究中心-雙邊學術研究計畫徵案」
評審辦法

	(1) [bookmark: _Toc283386093]評審作業： 
1. 申請文件經審查合於資格規定者，始得為評審之對象。
2. 評審標準：
	項次
	評審項目
	評審子項
	評審項目配分

	
	
	
	

	1
	雙邊連結性
	(1) 研究團隊人員是否充足，是否在計畫中明確分工，互補優勢並展現良好協作模式(15)
(2) 雙方是否充分促進雙邊互訪交流(15)
	30

	2
	實現可行性
	(1) 計畫中是否包含清晰的研究步驟和技術可行性分析，對所需人力、設備和時間是否分配合理(10)
(2) 研究結果是否有規劃發表研究論文、期刊報告或申請專利(15)
	25

	3
	計畫技術前瞻創新性
	(1) 是否在現有技術基礎上有明顯突破，具備領先全球的潛力(10)
(2) 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為未來半導體技術發展奠定基礎或引領新潮流(10)
	20

	4
	應用價值性
	(1) 研究計畫是否符合當前或未來市場對半導體技術的實際需求(5)
(2) 研究成果是否可延伸其他計畫或合作(10)
	15

	5
	預算規畫
	經費規畫合理性(10)
	10

	總分
	100



3. 入選團隊評定方式：
（1） 評審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初審將商請各領域專業之台方書審委員及捷方書審委員分別審理雙邊共同撰寫之計畫申請書，提供初審意見及評分。
（2） 第二階段複審將經由台捷評審委員雙邊會議確定雙邊書面審理後之評分排名及入選隊伍。
（3） 由書審委員提出初審意見及評分，評審委員就初審意見、團隊資料、評審項目分數逐項審核後，各評審委員依評審項目，確認評分表之個別團隊各項目評分，交由本單位作業人員計算個別團隊之平均總評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進行各團隊名次排序。
（4） 如有兩隊(含)以上之團隊平均總評分相同者，其名次將依評審項目配分最高項目得分進行排序；若配分最高項目得分亦相同，則依序以評審項目配分高至低的項目進行排序；所有得分皆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5） 未達70分者不得列為入選團隊，若所有團隊平均總評分皆未達70分時，則勝選團隊從缺。
（6） 書審委員評分表如附錄一及評審總表如附錄二。
(2) 其他：在進行審查時會將報名團隊匿名進行審查，團隊亦不得探詢委員名單。
 






附錄一
TSRI-CTU聯合研究中心-雙邊學術研究計畫徵案
書審委員評分表
評審委員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評審項目
	評審子項
	評審子項配分
	投標團隊編號及得分
	評審意見
(優點、缺點)

	
	
	
	甲乙丙…
	

	雙邊連結性
	研究團隊人員是否充足，是否在計畫中明確分工，互補優勢並展現良好協作模式
	15
	
	

	
	雙方是否充分促進雙邊互訪交流
	15
	
	

	實現可行性
	計畫中是否包含清晰的研究步驟和技術可行性分析，對所需人力、設備和時間是否分配合理
	10
	
	

	
	研究結果是否有規劃發表研究論文、期刊報告或申請專利
	15
	
	

	計畫技術前瞻創新性
	是否在現有技術基礎上有明顯突破，具備領先全球的潛力
	10
	
	

	
	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為未來半導體技術發展奠定基礎或引領新潮流
	10
	
	

	應用價值性
	研究計畫是否符合當前或未來市場對半導體技術的實際需求
	5
	
	

	
	研究成果是否可延伸其他計畫或合作
	10
	
	

	預算規畫
	經費規畫合理性
	10
	
	

	得分合計
	100
	
	

	備註：
1. 本人知悉個別團隊之平均總評分未達70分者不得列為入選對象。


評審委員簽名



附錄二
評審委員評審總表
案名：TSRI-CTU聯合研究中心-雙邊學術研究計畫徵案
日期：  年  月  日
	投標團隊編號
	甲
	乙
	丙

	投標團隊名稱
評審委員
	
	
	

	
	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1
	
	
	

	2
	
	
	

	3
	
	
	

	4
	
	
	

	5
	
	
	

	總評分
	
	
	

	平均總評分
	
	
	

	名次
	
	
	

	全部評審委員
	姓名
	
	
	
	
	

	
	職業
	
	
	
	
	

	
	出席或缺席
	
	
	
	
	

	其他記事
	1. 評審委員是否先就各評審項目、受評團隊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經逐項討論後，再予確認評分：
2. 不同委員評審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3. 評審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審結果與工作小組(無者免)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
4. [bookmark: _GoBack]評審結果於簽報本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出席評審委員簽名：
共5頁，第5頁
